大陸探親與兩岸交流的民意需求
瞿海源
　　民意需求與政策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是民主政治的一項指標。民意既要探親資格放寬，又要交流開展。政府不應以國家安全為由，抹殺許多技術性可克服的開放措施，應是民意對探親及交流所企盼的方向。

　　探親政策是大陸政策調整的第一步，也是一塊試金石。探親之後的兩岸交流、競爭與合作關係、突發事務性談判、政治性和平談判，都必須及早規劃。政府要「始於探親、止於探親」是不切實際的心態。

　　　民意贊成兩岸交流

　　根據多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衆除要求放寬探親限制外，也贊成兩岸應有文化、學術及體育交流，且此一民衆的期望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民意認為探親規定太嚴造成許多不方便或不合理的現象，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戰。多項和探親有關並獲絕大多數民意支持的建議，如「允許一般民衆前往大陸觀光」、「允許大陸人民來台探親」、「由台灣直接搭機前往大陸探親」、「開放公務員至大陸探親」，目前皆仍在禁制之列。若政府只對特殊身份人士，如軍人或高階層官員訪問大陸設限，開放一般民衆赴大陸探親訪友或觀光，不但可彌補政策與實際的差距，也可使民衆因有實地大陸經驗而增加對台灣的歸屬感。另可以每年限額方式處理大陸人民來台探親，彌補只准探親和奔喪的缺憾，也可使台灣經驗有了新的傳播者。

　　另外，法務部擬訂的兩岸人民關係暫行條例草案中，禁止直接通訊也相當不合理。當初兩岸人民未經通信就開放探親，在程序上已有錯誤，而當兩岸人民實際接觸後又不能直接通信，實令人費解。

　　　探親宜做大幅開放

　　政府允許民衆赴大陸探親或觀光，雖可附帶解決一些交流的問題，但「廣探親」策略終究不能規範兩岸學術、體育、文化及科技交流的處理辦法。探親需要大幅度開放，但探親之外的各項交流，甚至對大陸的經援，實有必要先釐淸一些基本的先決條件。第一，台北應遵守「一個中國，但非現在」的原則。第二，中共必須視「台灣當局」是一個有效治理的政權，而不是一個屬下的「特別行政區」。「一個民族，兩個政權」的論點應取代有壓倒性的「一國兩制」。第三，台北在一九五八年與美國聯合公報中表明放棄武力統一，中共有必要宣佈放棄使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第四，在國際社會或組織，中共必須放棄「單獨代表權」，不再堅持「一國一席」的原則。

　　　民眾了解政府立場

　　先決條件滿足之後，方可經由交流，台灣提供經濟發展策略協助改善大陸地區民衆生活。透過國際經濟組織，台灣更可提供對大陸經援的貸款。兩岸參與多邊區域經濟共同體或多國開採東海油源計畫，將使雙方除了敵對與競爭之外，也有合作的關係。
　　大陸政策在執行上，有一個認知問題是必須加以探討的。政府及一些專門研究國際關係「打牌」策略的學者，認為大陸政策開放的速度太快，有違國家安全原則，因而强調「大陸政策不是浪漫的憧憬，而是嚴肅的課題」，並建議冷却大陸政策靜待中共善意回應，但根據研考會今年二月中旬的民意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二的大學敎授、百分之十點三的企業家及百分之十七點一的中央民代認為大陸政策開放太快，相對地却各有三七．二％、三五．三％及十八％的上列人士認為太慢，政府實有必要正視此一認知差距的問題。
　　但是，探親政策與交流政策應加以區分。探親是人道政策，不能當作與中共鬥爭的政治工具。就決策時間與開放速度而言，探親的宣佈來得太慢，而開放脚步不夠大。交流則是國家利益政策，它的速度必須要有中共善意配合才能決定，也是與中共無言語談判時可資利用的籌碼。
　　眞正對大陸政策懷有浪漫憧憬的人士有三類，一、相信交流可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中共會應允簽訂「停戰協定」或「互不侵犯協定」的「關係正常化派」。二、相信交流會造成「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有利趨勢的「獨派」與「統派」。三、相信交流可帶來投資賺錢機會的「市場經濟派」。而一般民衆及探親民衆則隨著時間的拉長，愈來愈不能確定兩岸未來的關係會是如何。根據民意的分析，大陸探親雖無助於中國統一，却有助於阻止台灣獨立。若明瞭「統」或「獨」的得失之後，絕大多數民衆會贊成政府目前所主導的「不統也不獨」道路。一般民衆及探親民衆也對兩岸直接貿易或投資有所保留。可見民衆的意見並非如政府所宣傳的浪漫或盲目。
　　　技術困難應速克服

　　民意需求與政策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是民主政治的一項指標。雖然民意不見得都是最縝密的判斷，但當政府決策與多項民意調查結果認知差距過大時，政府施政的可信賴度難免要受到挑戰。若政府儘速追認民間違反禁令所造成的事實需要，雖有亡羊補牢的缺憾，終究是正視了問題所在。若聽任禁令一再遭違反又不採取相應措施，那就連政策被動性都談不上了。民意旣要探親資格放寬，又要交流開展。根據研考會在今年二月的調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學敎授、企業家及中央民代認為兩岸人民關係暫行條例草案許可事項中，應完全或大幅度授權行政院處理。政府不以國家安全為由，抹殺許多技術性可克服的開放措施，應是民意對探親及交流所企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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